2026年第1批提请减刑罪犯名单（86人）

一监区	 向文强、吴明汉、陈金顺、陈忠钟、杨武雄、雷煜、林蜂来、林友山、蔡本旭、程宇航、周国宣、岳永杰、闵胜其、陈言彪、杨晨、黄泽光
二监区  贺建军、李何新、王福江、倪仕举、吴享良、孙志强、阮彪、曾佑权、林创彬、陈晓君
三监区  谢泽明、薛伟、黄梓星、胡福海、周陈焕、王鉝中、谢宗海
四监区  王超、黄玉生、黄辉华、关天荣、杨宇凌、程玉民、颜继文、连金锋、袁济宁、霍祖光
五监区  林仕波、林海良、于肖肖、张绍强、杜熙利、高雄、雷振堂、王杰、周火根、黄祥勇、陈伦忠、陈颖
六监区  龚团、雷小明、杨永奎、王升发、邱鸿旺、戴群飞、欧剑飞、雷伙斌、张万忠、张扬彬、吴君勇、胡警、程代强、陈阳光、甘宇豪、梁继德、赵云峰、乃学锋
七监区（医院） 张维务、罗爽、陈绍长、丁德仔
八监区  蒋勇、池细金、何晓静、陈忠美、陈宇、陈海波
直一队  李俊、王友虎
直三队  方俊民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号
罪犯向文强，男，199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5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5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向文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22年4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0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4年7月1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5月9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向文强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35.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24.2分，合计获得2159.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9月，获得1417.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bookmark: OLE_LINK18]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向文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向文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号
罪犯吴明汉，男，1994年4月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宁德市，捕前系务工。
[bookmark: OLE_LINK8]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902刑初5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明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吴明汉退出赃款人民币1.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日作出（2024）闽09刑终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26年7月23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吴明汉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66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bookmark: OLE_LINK14]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二万七千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赃款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明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明汉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号
[bookmark: OLE_LINK10]罪犯陈金顺，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无业。曾于1998年11月24日因犯爆炸罪被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02年5月7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1日作出（2021）闽0203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刑期自2020年11月12日起至2028年11月11日止。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金顺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8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4462.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0次，累计扣93分，其中2023年10月5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较重被一次性扣35分；2023年11月13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较重被一次性扣3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4.1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82.7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7日出具函件，认定查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陈金顺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金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金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号
罪犯陈忠钟，男，199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务工。
[bookmark: OLE_LINK11]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30日作出（2023）闽0125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陈忠钟现金人民币18900元，用于缴纳罚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2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17日起至2032年5月16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忠钟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093.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bookmark: OLE_LINK9]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11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忠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忠钟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号
[bookmark: OLE_LINK16]罪犯杨武雄，男，198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巫山县，捕前系务工。曾于2005年11月18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于2010年3月27日刑满释放。
[bookmark: OLE_LINK17]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2020)闽0121刑初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武雄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终624号之二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1刑初95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7日作出（2022）闽01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武雄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7日作出（2022）闽01刑终116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2)闽01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杨武雄定罪量刑的判决。刑期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34年7月23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杨武雄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826.7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武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武雄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号
罪犯雷煜，男，199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麻城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12]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1）闽01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张迪和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320.9元，上缴国库；被告人雷煜家属代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6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2）闽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雷煜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OLE_LINK1]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70.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bookmark: OLE_LINK13]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0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02元，其同案已缴纳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50320.9元。故，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雷煜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号
罪犯林蜂来，男，1987年2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15]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2）闽0104刑初6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蜂来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被告人林蜂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3905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7月23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蜂来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66.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93905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3905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蜂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蜂来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号
[bookmark: OLE_LINK4]罪犯林友山，男，198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工。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友山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蔡建西与被告人林友山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一千四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9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0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4年7月1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9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友山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OLE_LINK2]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12.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00分，合计获得2112.6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9月，获得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bookmark: OLE_LINK3]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764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友山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友山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9号
罪犯蔡本旭，男，196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日作出（2022）闽01刑初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本旭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2022年6月30日起至2033年6月29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蔡本旭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2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本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蔡本旭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0号
罪犯程宇航，男，200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4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宇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冻结在案的被告人程宇航名下尾号5615的建设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其中人民币100000元予以扣划缴交罚金；其中人民币75000元予以扣划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8月18日起至2028年8月17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程宇航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16.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17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宇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程宇航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1号
罪犯周国宣，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闽0322刑初4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国宣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闽03刑终1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27年3月19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2月1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于2023年2月1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9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周国宣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2.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3886分，合计获得3898.4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10日至2025年9月，获得32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8.5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78.07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周国宣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国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周国宣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2号
罪犯岳永杰，男，1989年2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地区，捕前系个体经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1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岳永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岳永杰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7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15日起至2026年9月27日止。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岳永杰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127.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岳永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岳永杰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3号
罪犯闵胜其，男，200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古蔺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8年11月7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9年12月1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闵胜其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2年10月16日起至2026年10月15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闵胜其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72.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6分。
罪犯闵胜其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闵胜其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闵胜其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4号
罪犯陈言彪，男，198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渔业养殖。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0902刑初6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言彪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10月11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言彪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31.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言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言彪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5号
罪犯杨晨，男，198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捕前系杭州晟光物资有限公司经营者及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0105刑初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晨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夏阳、杨晨共同赔偿被害单位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0233420.70元，冻结在案的非法所得人民币694140.28元用于执行前项判决。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闽01刑终437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5刑初9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闽0105刑初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晨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公安机关依法冻结的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694144.86元退赔被害单位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责令被告人夏阳、杨晨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9539275.84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8日作出（2021）闽01刑终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4月3日起至2029年4月2日止。2021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杨晨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3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5313.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6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7702.29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缴纳共同退赔人民币47702.29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9.4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87.82元。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0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可供执行财产等。
罪犯杨晨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晨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6号
罪犯黄泽光，男，197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泽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被告人黄泽光退出的违法所得3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26日起至2029年9月18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泽光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0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泽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泽光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7号
罪犯贺建军，男，198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7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贺建军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九千元（已缴纳），被告人贺建军退在法院的非法获利人民币四万四千零二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11月17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贺建军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746.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八万九千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贺建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贺建军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8号
罪犯李何新，男，1982年3月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23年3月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缓刑考验期至2023年6月3日）。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4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何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李何新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028.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9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何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何新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19号
罪犯王福江，男，199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福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王福江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8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6年11月12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福江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43.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一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福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福江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0号
罪犯倪仕举，男，1983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倪仕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罚金已折抵）。刑期自2022年9月25日起至2028年4月24日止。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倪仕举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2023年1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09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15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倪仕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倪仕举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1号
罪犯吴享良，男，199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鹰潭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享良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责令被告人吴享良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3918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6日起至2028年2月5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吴享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43.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712元，其中本次提请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复函认定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712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6.4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32.55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
罪犯吴享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享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享良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2号
罪犯孙志强，男，198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贵溪市，捕前系江西贵溪强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于2007年5月1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于2012年9月13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于2017年7月2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志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被告人孙志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罚金已全部缴纳）。刑期自2023年3月25日起至2028年9月24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孙志强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115.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志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孙志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3号
罪犯阮彪，男，199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1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彪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阮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6年8月11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阮彪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518.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9次，累计扣16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2日出具（2023）闽0105执恢274号结案通知书，认定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阮彪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4号
罪犯曾佑权，男，198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居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5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佑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二千元。刑期自2022年8月25日起至2026年6月24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曾佑权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3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381.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1.9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8.09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1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曾佑权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佑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曾佑权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5号
罪犯林创彬，男，197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捕前系香港丰盛裕贸易有限公司、丰盛裕商贸有限公司独立股东、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创彬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林创彬退出的违法所得2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26日起至2030年1月21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创彬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045.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创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创彬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6号
罪犯陈晓君，男，1984年4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温泉派出所民警。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日作出（2021）闽0103刑初5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晓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冻结在案的中国银行账户中三支基金产品份额、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一支基金产品份额依法处置，所得款项退赔给被害人林文来，不足部分，由被告人陈晓君继续退赔。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8日作出（2022）闽01刑终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5月3日起至2035年5月2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晓君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2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4404.5分，表扬7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26.6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42.68元。判决书中认定其应退赔总额为人民币1799900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3日出具函件，认定判决时冻结在案银行账户中的基金产品份额处置所得款项为人民币438868.87元并已退赔被害人，同时认定暂未发现该犯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陈晓君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晓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晓君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7号
罪犯谢泽明，男，198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福州瑞赢通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闽0103刑初1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泽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谢泽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9月15日起至2026年3月14日止。202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谢泽明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4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4278.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8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986.89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986.89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10.2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谢泽明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泽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谢泽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8号
罪犯薛伟，男，199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经商。曾于2019年3月12日因犯强制猥亵罪被永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于2020年8月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闽0125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2年8月31日起至2028年2月28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薛伟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031.4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罪犯薛伟系累犯，且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薛伟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29号
罪犯黄梓星，男，199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闽09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梓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7）闽刑终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2030年12月16日止。2017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9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53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11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8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4年1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4年1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16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梓星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02分，合计获得2702.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212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8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302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梓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梓星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0号
罪犯胡福海，男，1987年3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吉安市，捕前系务农。曾于2015年9月因犯非法拘禁罪被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5年11月1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7）闽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福海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胡福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95697元（已赔偿11万元，超出部分作为自愿赔偿部分）；被告人胡福海等八名被告人对赔偿总额562923.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刑终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胡福海定罪量刑及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刑期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32年5月9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胡福海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6月1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5381.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7918.95元，其中本次提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认定已缴纳连带民事赔偿人民币17918.95元，其同案判决时已缴纳连带民事赔偿人民币183146.2元。连带民事赔偿个人份额已履行完毕，总额未履行完毕。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7.5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9.38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胡福海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10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福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胡福海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1号
罪犯周陈焕，男，1981年9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出租车司机。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6日作出（2024）闽0923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陈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12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周陈焕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077.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9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陈焕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周陈焕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2号
罪犯王鉝中，曾用名王汝鑫，男，199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河南省安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闽0981刑初4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鉝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刑期自2023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2024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鉝中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52.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鉝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鉝中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3号
罪犯谢宗海，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5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宗海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1）闽01刑终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27日止。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9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0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3年9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7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谢宗海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3.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3030分，合计获得3213.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25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一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宗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谢宗海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4号
罪犯王超，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随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581刑初7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超与同案犯共同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913152元（连同本案从被告人沈怀琼处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389342元）。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闽05刑终3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9月6日起至2026年12月5日止。2018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9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1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9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5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超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0.3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5789分，合计获得5969.3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1年9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514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共同退赔人民币4000元，其同案判决时已履行共同退赔人民币389342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9.8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08.66元。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7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王超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超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5号
罪犯黄玉生，男，197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4日作出（2011）鼓刑初字第6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玉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罚金已缴纳）。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6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1）鼓刑初字第691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黄玉生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宣告缓刑一年的执行部分；以被告人黄玉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与前罪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三千元（罚金已缴纳三千元）；追缴被告人黄玉生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万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3月31日起至2026年11月25日止。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1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1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5月25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玉生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2.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95分，合计获得3057.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216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5分，其中2024年3月25日因使用他人账户消费被一次性扣3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06000.07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07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玉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玉生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6号
罪犯黄辉华，男，198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1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于2002年4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合并前罪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05年8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9年6月因犯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于2011年9月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4日作出（2013）思刑初字第5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辉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黄辉华应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4682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3日作出（2013）厦刑终字第232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刑初字第566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黄辉华的定罪部分及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刑初字第566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黄辉华的量刑部分；以上诉人黄辉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2年10月7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2013年9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5月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1刑更25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年3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14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1年4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15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3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3年1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6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辉华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8.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852分，合计获得3070.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226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3468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退赔款人民币70682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罪犯黄辉华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辉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辉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7号
罪犯关天荣，男，1983年9月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福建典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之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3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关天荣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继续向被告人关天荣与杨耀寰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53038.6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8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月5日起至2028年7月4日止。2023年8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关天荣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30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37934.94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7910.53元、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80024.41元，另，剩余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73014.19元已由其同案缴纳。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8.4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06.52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
罪犯关天荣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关天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关天荣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8号
罪犯杨宇凌，男，199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闽0981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宇凌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2020)闽09刑终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29年5月25日止。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7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8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7月1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1月25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杨宇凌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6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3293分，合计获得375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12日至2025年9月，获得2752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47791.29元，本次提请未缴纳。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4.5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8.27元。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8日出具函件，认定暂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杨宇凌系涉黑罪犯，且履行财产性判项不明确，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宇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宇凌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39号
罪犯程玉民，男，1993年2月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2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玉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程玉民违法所得人民币2325680元。刑期自2021年12月23日起至2031年12月15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程玉民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845.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28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728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4.6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56.34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法院于2024年12月3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程玉民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玉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程玉民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0号
罪犯颜继文，男，198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普宁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5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3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继文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罚金已缴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4年4月9日起至2026年6月8日止。2024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颜继文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064.1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颜继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颜继文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1号
罪犯连金锋，男，199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3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金锋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罚金已缴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连金锋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103.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8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金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连金锋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2号
罪犯袁济宁，男，1994年7月1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住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电商。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0日作出（2024）闽090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济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9刑终9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9日起至2028年5月8日止。2024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袁济宁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381.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袁济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袁济宁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3号
罪犯霍祖光，男，198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捕前系香港安迪吉米环球资源贸易有限公司、香港创欣环球电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霍祖光犯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706843.2元人民币。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闽刑终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5月9日起至2026年8月8日止。2023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霍祖光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147.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8.4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73.28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2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霍祖光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霍祖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霍祖光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林仕波，男，199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仕波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2023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仕波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245.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2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仕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仕波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5号
罪犯林海良，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2年6月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6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海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被告人林海良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并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8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林海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罚金已缴纳）；上诉人林海良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海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30.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二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海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海良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6号
罪犯于肖肖，男，199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安徽省界首市，捕前系连江县凤城镇璟江KTV会所内保。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闽0122刑初4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于肖肖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于肖肖非法所得人民币5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被告人于肖肖人民币1600元，予以抵缴违法所得及罚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止。2019年6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3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12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3月1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8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4年3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于肖肖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569分，合计获得2589.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3月14日至2025年9月，获得192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及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353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罪犯于肖肖系涉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于肖肖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于肖肖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7号
[bookmark: OLE_LINK45]罪犯张绍强，男，199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11年因犯盗窃罪被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于2012年5月30日因犯盗窃罪被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14年9月2日因犯盗窃罪被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2016年5月18日因犯盗窃罪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19年11月20日因犯盗窃罪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于2020年3月2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322刑初5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绍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00元；责令被告人张绍强退赔给三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3104.63元。刑期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7月24日止。2020年10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4年1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24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张绍强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09分，合计获得269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204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未履行。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6.5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45.37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张绍强系累犯，且履行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绍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绍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8号
罪犯杜熙利，男，199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4日作出（2021）闽0103刑初7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熙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杜熙利非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0日作出（2022）闽01刑终4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27日起至2030年1月26日止。2022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0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4年7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26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杜熙利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06分，合计获得1910.3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7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得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13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杜熙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杜熙利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49号
罪犯高雄，男，198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福建省赏石阁艺术品收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4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2030年1月16日止。2021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4年1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7月16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高雄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76.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54分，合计获得2930.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1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20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高雄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0号
[bookmark: OLE_LINK44]罪犯雷振堂，男，1982年3月25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4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闽0102刑初6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振堂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28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2刑初608号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雷振堂定罪量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判决；以上诉人雷振堂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罚金已缴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8月11日起至2032年8月10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雷振堂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72.1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30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振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雷振堂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1号
罪犯王杰，男199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个体户。
[bookmark: OLE_LINK46]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3日作出（2024）闽0981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被告人王杰退出的赃款人民币500元，按各被害人涉案被骗金额的比例，分别予以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5月23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2024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杰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32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杰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2号
罪犯周火根，男，1992年9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贵溪市，捕前系无业。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5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2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火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周火根等六人退出各自的违法所得，与被告人周卫华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元及各被告人冻结在案的银行卡内的钱款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8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205号刑事判决中责令退出违法所得的判决；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205号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周火根定罪量刑的判决；以上诉人周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2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周火根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6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判决书中认定该犯违法所得为人民币2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火根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周火根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3号
罪犯黄祥勇，男，198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03年12月10日因犯抢劫罪被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15年9月8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7年1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23刑初2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祥勇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2027年8月22日止。2019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3年1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22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祥勇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986分，合计获得3050.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235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5分。
[bookmark: OLE_LINK39]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罪犯黄祥勇系累犯，又系涉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祥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祥勇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4号
罪犯陈伦忠，男，1970年1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9]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6日作出（2022）闽0123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伦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0000元、1元人民币纸币12张、1元人民币硬币1枚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2日作出（2022）闽01刑终6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8月27日起至2028年8月26日止。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伦忠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OLE_LINK20]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500.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
[bookmark: OLE_LINK21]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72.9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62.06元。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7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等。
罪犯陈伦忠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伦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伦忠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5号
罪犯陈颖，男，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在职大专学历，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福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三级调研员，副处级。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初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颖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陈颖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零八万五千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7月8日起至2030年1月7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颖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2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三十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日复函，认定该犯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罪犯陈颖系刑九后贪污贿赂职务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颖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颖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6号
罪犯龚团，男，198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邵阳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2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龚团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五千元（已缴纳）；被告人龚团退在法院的非法获利人民币4746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9月17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龚团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981.7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9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龚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龚团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7号
罪犯雷小明，男，1994年9月11日出生，畲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3）闽0981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小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 日作出（2024）闽09刑终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2月28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雷小明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482.6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小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雷小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8号
罪犯杨永奎，男，198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5年1月21日因犯盗窃罪、交通肇事罪被漳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2012年6月11日因犯滥伐林木罪被漳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bookmark: OLE_LINK42]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2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永奎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3日作出(2022)闽03刑终4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20日起至2026年12月19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杨永奎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3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233.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14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永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永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59号
[bookmark: OLE_LINK156][bookmark: OLE_LINK155][bookmark: OLE_LINK158][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157][bookmark: OLE_LINK135][bookmark: OLE_LINK144][bookmark: OLE_LINK168][bookmark: OLE_LINK169]罪犯王升发，曾用名王声发，男，199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147][bookmark: OLE_LINK146][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60][bookmark: OLE_LINK171][bookmark: OLE_LINK172][bookmark: OLE_LINK151][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OLE_LINK150][bookmark: OLE_LINK153][bookmark: OLE_LINK152][bookmark: OLE_LINK137][bookmark: OLE_LINK136][bookmark: OLE_LINK161][bookmark: OLE_LINK163][bookmark: OLE_LINK162]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升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5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9日止。2023年8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升发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38][bookmark: OLE_LINK142]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4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
[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OLE_LINK141][bookmark: OLE_LINK140][bookmark: OLE_LINK164][bookmark: OLE_LINK165]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7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5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升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升发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0号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80]罪犯邱鸿旺，男，199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职业。
[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89][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4]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2021）闽0902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鸿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责令继续退出非法获利150014.64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1)闽09刑终219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邱鸿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0年8月28日起至2028年8月27日止。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邱鸿旺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4662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4.5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62.13元。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0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存在有可供执行财产等。
罪犯邱鸿旺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鸿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邱鸿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1号
罪犯戴群飞，男，197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2年9月1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赌博罪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0年10月2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6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群飞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刑期自2022年2月9日起至2026年5月8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戴群飞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3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261.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7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履行人民币6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戴群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戴群飞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2号
罪犯欧剑飞，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8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3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欧剑飞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已缴纳二万元）。刑期自2021年9月4日起至2026年9月2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欧剑飞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878.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1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5276.53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5276.53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5.9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81.78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9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欧剑飞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10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欧剑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欧剑飞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3号
罪犯雷伙斌，男，1986年12月6日出生，畲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闽0123刑初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伙斌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雷伙斌、雷伙佺应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支付赔偿金合计914047.55元。刑期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止。2021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7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8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于2023年7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4月30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雷伙斌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0.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3274.8分，合计获得3325.6分，表扬4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2687.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4分，其中2023年12月31日因出借账户被一次性扣3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本次提请未缴纳。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3.2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7.78元。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8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雷伙斌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伙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雷伙斌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4号
罪犯张万忠，男，198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捕前系天行商贸（香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万忠犯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四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292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闽刑终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25日起至2029年9月24日止。2023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张万忠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14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9975.1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9975.11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1.3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83.42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0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张万忠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万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万忠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5号
罪犯张扬彬，男，199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2020）闽0121刑初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扬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终624号之二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1刑初95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7日作出（2022）闽01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扬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八百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7日作出（2022）闽01刑终116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2）闽01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中责令退出违法所得的判决；撤销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2）闽01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张扬彬定罪量刑的判决；以上诉人张扬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31年7月23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张扬彬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650.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8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8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扬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扬彬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6号
罪犯吴君勇，男，199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5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君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未退赃款，由被告人继续承担退赔责任，各被告人应在各自的涉案金额范围内连带承担退赔责任。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均系犯罪的违法所得，应予以继续追缴，优先退赔各被害人，尚有盈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941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111刑初575号刑事判决中对追缴未退赃款和违法所得的判决；撤销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111刑初57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吴君勇定罪量刑的判决；以上诉人吴君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30年1月5日止。2019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7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21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2年7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8月5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吴君勇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3.9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4585分，合计获得4798.9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7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40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6.6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0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4日出具函件，认定未发现该犯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吴君勇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君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君勇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7号
罪犯胡警，男，198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南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闽0782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警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胡警工资所得人民币五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闽07刑终272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20）闽0782刑初77号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胡警定罪量刑及追缴其工资所得的判决。刑期自2018年12月19日起至2030年4月18日止。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3年1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1月18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胡警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8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87分，合计获得326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224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27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罪犯胡警系涉黑罪犯，又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胡警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8号
罪犯程代强，男，199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星子县，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闽0902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代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责令被告人程代强退出赃款人民币24592元返还相关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2021）闽09刑终13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1）闽0902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中责令被告人程代强退赔的判决；撤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1）闽0902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程代强定罪量刑的判决；以上诉人程代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2021年5月8日起至2028年6月7日止。2021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程代强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9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4934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459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退赔人民币24592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代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程代强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69号
罪犯陈阳光，男，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124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阳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3年6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阳光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1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阳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阳光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0号
罪犯甘宇豪，男，200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高安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4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甘宇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7600元。刑期自2023年6月12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甘宇豪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16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76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76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甘宇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甘宇豪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1号
罪犯梁继德，男，198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湛江市，捕前系福州市长乐区尚书宴饭店员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继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宣判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1刑终7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月29日起至2026年10月28日止。2023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梁继德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23.1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梁继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梁继德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2号
罪犯赵云峰，男，198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华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18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云峰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108号之二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刑初186-1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0日作出（2022）闽0102刑初3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云峰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4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2刑初350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赵云峰定罪量刑的部分。刑期自2019年7月4日起至2026年7月3日止。2023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赵云峰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08.1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55.7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43.01元。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2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名下现暂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赵云峰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云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赵云峰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3号
罪犯乃学锋，男，1989年3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双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4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乃学锋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伪造武装部队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被告人乃学锋与同案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乃学锋与同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571.88元。刑期自2023年5月16日起至2031年5月15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乃学锋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54.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8571.88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3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45571.88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乃学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乃学锋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4号
罪犯张维务，男，197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维务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3年9月13日起至2026年8月6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张维务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098.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维务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维务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5号
罪犯罗爽，男，199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7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3427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罗爽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679.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1573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罗爽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6号
罪犯陈绍长，男，1974年1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6日作出(2024)闽0923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绍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绍长违法所得人民币5100元。刑期自2024年7月12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绍长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088.3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11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1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绍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绍长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7号
罪犯丁德仔，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江西省铅山县，捕前系农民。曾于1999年9月10日因犯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03年7月8日刑满释放。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闽0582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丁德仔犯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继续追缴被告人丁德仔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闽05刑终2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2030年4月21日止。2017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34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5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7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5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4月21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丁德仔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因病长期住院，未参加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8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526分，合计获得290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5月23日至2025年9月，获得1951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1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17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丁德仔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丁德仔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8号
罪犯蒋勇，男，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阿坝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闽0122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勇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刑期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2019年6月1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9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9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9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31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蒋勇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8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920.7分，合计获得3207.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2352.8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51分，其中2023年12月31日因出借账户被一次性扣35分。
罪犯蒋勇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蒋勇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79号
罪犯池细金，男，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981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池细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3年9月14日起至2026年6月13日止。2024年4月2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池细金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540.7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1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池细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池细金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0号
罪犯何晓静，男，1994年 1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习水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4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3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晓静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10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0月12日起至2026年9月23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何晓静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79.2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晓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何晓静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1号
罪犯陈忠美，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3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美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被告人陈忠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忠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3000元。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7年12月15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忠美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87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500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60.4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99.39元。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4日出具（2024）闽0122执恢461号之一函件，认定暂未发现该犯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陈忠美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忠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忠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2号
罪犯陈宇，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2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0月15日起至2030年4月14日止。2021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6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3年1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9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宇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7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2776分，合计获得3149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223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历次提请已履行人民币十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宇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3号
罪犯陈海波，男，1978年 12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无业。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1)闽0322刑初7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海波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一十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一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陈海波等二人共同支付生猪肉品销毁保管费用人民币五千一百二十九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3月31日起至2028年3月30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海波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689.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3262.08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3262.08元。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2.1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10.6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5日出具函件，认定该犯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等。
罪犯陈海波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海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海波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4号
罪犯李俊，男，199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6日作出（2023）闽0124刑初2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俊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7月15日起至2026年7月14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李俊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192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3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俊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5号
罪犯王友虎，男，1997年6月25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住贵州省赫章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友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19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友虎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反监规纪律，但经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46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友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友虎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福建省福清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融狱减字第86号
罪犯方俊民，男，198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公务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闽0102刑初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俊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方俊民退赔被害人陈安金、陈明河人民币三十四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6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2刑初74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方俊民定罪量刑的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2刑初74号刑事判决中责令被告人方俊民退赔被害人陈安金、陈明河人民币三十四万元的判决；继续追缴上诉人方俊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四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0月27日起至2028年10月26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方俊民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3104.7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四十四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四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俊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方俊民卷宗一册
2.减刑建议书四份



福建省福清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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